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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和日本由传统经济向
近代经济过渡的比较研究

严立贤

中国和日本同属非西方的后发工业化国家，同样都是在西方资
本主义入侵的冲击下，开始在政府的主导下，推行自上而下的工业
化并由此开始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过程的。但是，中日两
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，出现了完全不同
的结果：日本在 ２０ 世纪 １０ 年代以前就初步培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经
济，而中国则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，不仅没有初步
培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，清政府反而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。中
日两国在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中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
反差？本文试图对中日两国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时期两个经
济因素的考察，分析中日两国早期工业化出现反差的根本经济原
因，以为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点。

一

任何一个封建社会都存在着封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，以及
与此相应的封建商品流通机构。但是，像日本这样封建的商品流通
机构如此发达和完备的现象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这里所谓封建



的商品流通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一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赋税和
地租为基础的商品交换，二是以农民的必要生活产品为基础的交
换。

日本是一个幕藩制的封建国家，各藩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
济上也是与幕府相独立的，各藩均具有能够自给自足的产业和经济
结构，以及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。蕃领域内不能自给的原料和产
品，原则上一律通过城下町、通过城下町内为作为领主的大名所特
许的批发商统一从领外输入，领内土特产品的输出也由城下町的批
发商统一进行。农民作为调剂余缺的使用价值交换（也即以必要生
活价值的交换）也必须在城下町或作为城下町的派出城市的在町中
为领主所控制的市场内进行。这样，大名就在藩领域内确立了相对
独立的市场体系。这种以藩为单位的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叫做“藩
领域市场”。大约在宽文元禄时代也即 １７ 世纪初前后，各藩都确立
了藩领域市场①。

但是，藩领域市场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市场体系，它还严重依赖
于中央市场。这是因为：第一，大名虽然相当于西欧领主封建制中
的领主，他们所得到的贡租虽然也是实物地租，但不像西欧那样各
种生活用品按比率征收，而是以米为主，所以他们必须把米投入流
通领域，以换取货币和其他生活用品，而商品米的最大消费地不是
藩内市场，而是京都、大阪及作为幕府的城下町的江户等几个中央
城市。第二，虽然在各藩的城下町中，存在着由大名所特许的手工
业者，但其数量不多，所生产的布料及其他手工业制品远不能满足
大名和武士阶级的需要，更多的手工业制品要从中央市场上获得。
如京都的西阵是当时的大名、武士和富商所消费的丝绸材料的主要
生产地。第三，幕府对于大名的权力尤其是经济上的权力，要比西
欧的国王对于领主的权力大得多。如幕府具有垄断性的货币发行权
和金银矿的开采权；对大阪、京都和江户等具有中央市场功能的中
央城市的直辖权；要求大名每隔一年携其家属到江户去住一年以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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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丰田武等编《流通史Ⅰ》，山川出版社，１９７０，第 １２７ 页。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止他们谋反，也即参勤交代的权力，大名在住到江户的时候，需要
从市场上换取大量的货币。这些因素都促使各藩国严重地依赖中央
市场。上述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，使得全日本从农村到藩领域市场
再到中央市场，形成了一个触角伸至农村各个角落的、非常发达和
完备的封建商品流通体系，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
农民都被严格编织在这一体系之中。而承担这个商品流通体系的商
品流通功能的，则是所谓的批发商（问屋）体系。在当时的中央城
市，集中着大量批发商组织，它们或按行业或按区域组成各种批发
商行会。如大阪在正德年间已有各式批发商 ８１ 种 １６７６３ 家①，京都
有各种行业批发商 ３９７ 家，另有外贸批发商 １２０ 家②，江户的批发
商被按照经营品种分成 １０ 组，称作“十组批发商”③。

具有发达而完备的封建商品流通机构是日本的独特特征。在中
世纪的西欧，在封建城市中也存在着类似日本的批发商体系的商业
行会，但是，其势力仅限于城市内部，最多能伸展到城市周围的农
村地带，离城市较远的广阔农村地带只受居住在农村庄园里的封建
领主统治，而不受封建城市的统治。到中世纪末期，经过一场“封
建危机”以后，随着农民的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封建庄园逐渐趋于解
体，农民逐渐从封建领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，形成了政治上自由、
经济上独立的独立自营农民———约曼农。封建庄园解体的地方，都
是不受封建统治的自由地方，也是城市行会所不能触及的地方。随
着封建庄园不断瓦解，封建统治者的地盘越来越小。王权曾千方百
计地试图使城市的行会制度伸展到农村，但都失败了。

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地主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，在城
市与农村的关系上，与日本相似，也是农村受城市的统治，但其统
治方法不同于日本。日本幕藩封建制的阶级基础是武士阶级，但武
士只在政治上进行统治，经济上的统治则由批发商代为进行。中国

３中国和日本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比较研究

①

②

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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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的阶级基础是官僚地主阶级，政治统治和经济统
治都由地主阶级进行，城市批发商的势力虽然也伸入农村，但并没
有伸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。中国虽然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，
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商品流通体系。

日本在封建商品流通体制上的特点必然要影响到它从传统经济
向近代经济、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具体形
式。

二

这种发达而完备的商品流通体制也即全国统一的批发商体系，
对日本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产生什么作用了呢？我们考察
的结论是，它使日本在幕末时期形成了包买商制家内工业生产形
式，对日本的早期工业化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。在幕末时期
以前，批发商一直是批发商，他们只是在流通领域活动，单纯地担
负商品流通的职能，虽然也存在着通过向生产者预借资金和生产资
料的情况，但这只是一种非常偶然的现象。批发商还是批发商。到
幕末时期后，批发商通过对生产者进行资金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前贷
予，达到控制生产过程的情况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批发商不
再是单纯停留在流通领域的商人资本，而是逐渐渗透到生产过程中
去。批发商不再是单纯的批发商，而成了一种包买商①。我们把包
买商控制生产过程的生产形式称作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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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批发商为什么会成为包买商呢？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答案。恩格斯说道：“是什
么原因推动商人（也即我们所说的批发商———笔者注）去承担包买商的额外业
务的呢？惟一的原因是：在出售价格与别人相等的情况下可望获得更大的利润。
……商业资本家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。这样，
他就保障了织工的经常就业，这样，他就能够压你织工的工资，使他们完成的
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得不到报酬。因此，包买商就成了超过他原来的商业利润以
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。当然，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还必须使用追加资本，
以便购买纱等物品并让它们留在织工手里，直到织成织物为止。” （恩格斯：
《〈资本论〉第 ３ 卷增补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２５ 卷，第 １０２５ 页）



日本自 １８ 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
农村工业①，从而开始了原初工业化过程②。日本丝织工业的原初
工业化区有两个：关东的桐生和近畿的丹后。它们出产的产品一方
面供应农村市场，另一方面不断地侵蚀着西阵的销售市场，使西阵
的行会丝织业陷于不断衰退的境地。到天保（１８３０ ～ １８４３）年代，
桐生出现了不少拥有 ５ 台左右织机、雇佣 １０ 名左右工人的集中作
坊，丹后也出现个别拥有 ３ 台织机、雇佣 ４ ～ ５ 名工人的小作坊③。
棉纺织工业的原初工业化区主要集中在近畿的摄河泉地区、中部的
尾浓地区和关东的八王子一带。其中最发达的是尾浓地区，中心则
是鹈多须代管所管辖的 ４２ 个棉纺织村。天保十五（１８４４）年，这
４２ 个村共有从事棉纺织生产的农户 ３２２ 家，织机 １４３５ 台，平均每
户 ４ ５ 台，若除去其中的租放机（即出租给别人使用） ４７１ 台，则
平均每户有内机 ３ 台④。其中生产规模达到手工工场水平的有 ４ 家，
他们分别是小信中岛村的孙次郎家（经营内机 ９ 台）、下祖父江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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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为基础的农村工业，是一个与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
的农村工业相对应的概念。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，系指那
种农业收入严重不足，把手工业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的农村工业。由于此时农
民收入没有出现剩余，缺乏广大农民对工业制品的消费需求，农村工业的生产
规模非常狭小。而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，则是在农民的收
入水平出现超出维持生计以上的剩余的情况下，由农民的消费需求所带动的农
村工业。由于有农民的消费需求的带动，农村工业所需的国内市场大幅增长，
农村工业的生产规模得以扩大，农村工业的生产者可以从手工业生产中获得超
出维持生计以上的剩余。随着农民手中的剩余和农民对工业制品的消费需求的
不断增加，农村工业的生产规模也会随之不断的扩大，并沿着小手工业→小资
本家经营→手工工场的方向发展。
农村工业有各种类型。一种是为农家自己的消费而进行的生产，自己消费有余
才用于出卖，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经济下的农村工业。另一种是为出售而进行的
生产。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出卖，而不是自给有余才出卖。由于这种农
村工业已经脱离了自给自足性质，因而具有脱离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的倾
向，我们把它叫做原初工业化（Ｐｒｏｔｏ 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）。
具体的材料及相关考察请参阅拙著《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
出版社，１９９５，第 １２３ ～ １４５ 页。
参见中村哲《日本初期资本主义史论》，ミネルヴア书房，１９９１，第 １０６ 页。



的纹臧家（经营内机 １８ 台，租放机 １ 台）、下祖父江村的重左卫门
家（经营内机 １３ 台，租放机 １２ 台）和山崎村的胜右卫门家（经营
内机 １０ 台，租放机 ７ 台）①。在原初工业化的各个行业中，以棉纺
织业的意义最为重大。因为棉纺织业的消费对象是广大农民，棉纺
织业中的原初工业化越是发展，意味着农民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，
农民的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，社会经济越来越具有近代经济的性
质。世界各国的近代工业化都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。

但是，日本的原初工业化并没有像西欧那样，沿着小手工业→
小资本家经营→手工工场→机器大工业的方向发展，而是于文政天
保年间（１９ 世纪 ２０ ～ ３０ 年代）发展到出现为数不多的像样的手工
工场之后开始衰退，到幕末时期，大部分原先独立的小手工业和集
中作坊都退化为从批发商那里租借生产工具和原料，为批发商工作
的家内工业，原先的批发商变成了包买商。如桐生丝织业，到幕末
的时候，“已经几乎没有雇有一二个或二三个雇工的小手工业者
了”②。在丹后丝织业中，自营机也不断地转化为挂机（即自营机
主将织机租放给贫困农户）和步机（即原来的自营机主沦为隶属于
包买商的农内生产者，他们接受包买商贷给的生产工具或原材料，
但丧失了产品的所有权）。有的村甚至“村中只有步机”③。棉纺织
业也一样。在摄河泉地区，和泉的棉纺农家成了隶属“棉买”（棉
纱包买商）的原料加工者④，棉织农家“大多数都是从京都、大阪
的包买商那里接受原材料进行加工，领取纯粹的工钱”⑤。河内一
户包揽范围 ２０ 公里 ３０ 多个村子的棉纺织品买卖的大包买商山胁
家，交易量中的绝大多数是“预借交换”（也即生产前贷给纺织农
户资金或原材料，代之以控制其产品的所有权）⑥。在尾浓地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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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幕末时期，４ 个最发达的纺织村子中上祖父江村、下祖父江村和
山崎村都衰退了，失去了中心的位置，只有小信中岛村有进一步的
发展。但无论是发展的村子还是衰退的村子，生产规模和雇工数也
都大大缩小，并且“出机”经营（也即由包买商或代理商将织机
和原材料贷给贫困农户生产，收取产品付给工钱的经营方式）占主
导地位①。也就是说，到幕末时期，生产者已经普遍受到批发商的渗
透，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成了日本工业生产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生
产形式。

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的出现使得日本的农村工业不可能像西
欧那样沿着小手工业→小资本家经营→工场手工业→机器大工业的
道路发展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，但对其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发展并
不是没有意义。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工
业化的主要意义在于，通过包买商制的生产形式，千千万万个分散
的小生产的利润被集中到包买商手中，从而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
作用。

明治维新以后，日本在维新政府的主导下，开始由包买商制工
业生产向近代大工业生产过渡。其特点是不再设立手工工场，而直
接向机器大工业投资。日本向近代大工业生产过渡的一个根本特点
是各经济阶段的非连续性，即包买商制工业生产阶段与手工工场阶
段是非连续的，手工工场阶段与近代大工业生产阶段也是非连续
的，后一阶段不是前一阶段高度发展的结果。近代大工业生产不是
由手工工场阶段发展而来，而是大包买商资本在维新政府的扶植
下，直接向近代大工业转化的结果。以棉纺织业为例，明治 １５
（１８８２）年前后设立的 １５ 家 ２０００ 锭以上规模的棉纺厂，除广岛纺
绩所和爱知纺绩所两家系由政府直接创办的官营示范工厂，以及 ４
家由大地主创办者外，其余都是由各式包买商创办的，他们当中有
棉包买商、吴服包买商、果子包买商、米包买商、盐包买商和糖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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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商①。日本明治维新后的“企业勃兴”的主要担当者就是大大
小小的包买商、金融业者和地主（主要集中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），
以及三井、三菱、住友、藤田和涩泽等政商和财阀（主要集中在铁
道和大规模建设业），他们都是民间资本。别外一些中小资本（幕
末时期附属于包买商的小代理商及一些还没有在包买商的侵蚀下退
化萎缩的小手工业等）则向手工工场过渡，但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
已经微不足道。也就是说，明治以后日本的近代工业化是以民间资
本为基础的。维新政府原来试图通过官营企业的形式推行完全自上
而下的工业化，但在官营企业亏损以后，就将官营企业下放给了民
间资本（主要是大包买商资本），采取了扶植民间的包买商资本直
接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方针，包买商资本是明治维新以后向机器大
工业过渡的主体。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最初以建立官营半官营
企业为目的，类似于中国的洋务运动。但是，日本在以下两个方面
不同于中国：第一，在官营企业亏损以后，明治政府就认识到官办
道路走不通，开始采取扶植民间资本的方针；第二，在明治政府做
出将官营企业下放并扶植民间资本的决策之后，民间有大量的资本
去购买濒临破产的官营企业，有大量的资本去投资近代工业。这里
所说的民间资本主要就是包买商资本。包买商资本虽然是一种前近
代的资本形态，但却不是官营资本，而是一种民间资本形态。明治
维新以后，包买商资本的特权被废除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被迫向
近代的产业资本转化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工业的初步形成，是
自上而下道路和自下而上道路相结合的产物。

三

对日本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产生有利影响的，还有一个
因素，即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的出现。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
价值，对于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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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它是由传统商品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过渡的必要条件。没有这
个条件，就不可能产生近代市场经济，也就不可能实现由传统经济
向近代经济的过渡。

商品经济有两种形态，一是传统商品经济，一是市场经济。传
统商品经济也是一种交换经济，但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，属于商
品经济的低级形态，在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存在。传统商
品经济中的交换可以有以下几个层次。首先是与某一居住地的居民
密切相连的集市贸易，诸如墟市、集市、定期市等等。二是地方市
场，即某一地区以某一个城镇为中心形成的诸个集之间的商品流通
体系。三是区域市场。地方市场并不能完全满足消费的需要，许多
消费品还必须从更远的地方输入，导致一些产品在更大的范围内流
通，从而形成区域市场。区域市场是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共性相
结合的产物。施坚雅把 １９ 世纪的中国分为西北、云贵、岭南、长
江中游、长江上游、长江下游、东南沿海和华北 ８ 个区域体系，这
８ 个区域体系实际上就是区域市场①。四是全国交换圈。区域之间
因自然条件的差异引起产品结构不同，要求某一种或几种产品在比
区域更大的范围，也即全国进行交换。最后，个别产品还有可能在
国家之间进行交换。在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社会形态中，也存在着国
际贸易，但这种国际间的贸易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
换，属于商品经济的内容之一。

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级形态。在市场经济中，交换不
仅仅是使用价值的交换，而且是增值价值的交换。交换不是为了换
回使用价值，而是为了实现在生产过程中增值了的价值，是为了获
得利润。传统商品经济的交换作为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，其交换的
动力在供给方，是生产决定销售。农民是否出售以及出售什么，并
不是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决定的，而是由他的产品的余缺情况所决定
的。而市场经济中，交换是为了实现增值价值，为了获得利润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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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换的动力在需求方，生产什么，出售什么，都是由需求决定
的。需求决定生产，从整个社会来看，就是市场引导生产，市场
成为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。需求的增长，市场的扩大，必
然带动农村工业由家庭生产向集中作坊、向工场手工业发展，并
最终发展为近代机器工业。由传统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
程，同时也就是农村工业由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过渡的过程，
就是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过程，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
过程。

那么，由传统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动力和条件是什么
呢？是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，即农民手中出现超出维持其基
本生活以上的剩余。农民手中出现超出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剩余，就
会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消费。首先增加的，当然是粮食的消费，能吃
饱肚子。但粮食的消费是有限度的，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很低。其
次是增加衣服的消费。衣服消费的弹性很高，从一套衣服到几套衣
服，从质地很差的衣服到质地很好的衣服，消费量可以成倍成倍地
增长。农民手中出现剩余，意味着整个社会对棉纺织品的消费需求
将大大地提高，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国内市场将大大地扩大。随着
农民的剩余的不断增长，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和国内市场必将不
断扩大，从而必将带动农村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向工场手工业和机器
工业发展。所以，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，在其早期阶段，总
是以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为主导部门。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
这一过程，曾在西欧有过经典表现。日本从 １８ 世纪中期开始在农
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①，由此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出现了以
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化，在最发达的文政天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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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日本从 １８ 世纪中期开始出现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，主要原因是农业劳动生
产率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增加。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增加，
日本的粮食产量在 １８ 世纪中期以后有了大幅度增长，增长幅度达到 １４％以上，
到 １９ 世纪初则增长了 ２４％以上。参见速水融、宫本又郎编《日本经济史 １———
经济社会的成立》，第 ４４ 页，岩波书店，１９８８。由于贡租率没有增长，增长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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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８１８ ～ １８４３）时期，曾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都出现较多的集中
作坊和几个手工工场。虽然，由于日本不能像西欧那样劳动生产率
不断地增长，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不能不断地增加，农村的原
初工业化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①，加上包买商的剥削，最后形成
了包买商制工业市场形式，但是，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，一
方面扩大了农民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，从而扩大了为近代工业化所
需的国内市场，另一方面也为包买商的吸吮，为包买商的资本增
值，为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提供了一定的条件，从而为明治维新后
日本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条件。

四

中国的情况则大大不同于日本。首先，中国虽然是一个中央集
权的封建制国家，但却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，没有成熟和
完善的流通机构。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结构的特征是：①地方市场
比较发达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，社区的主要形态不是村庄，而是
以墟市（集）为中心的地方集市区。“也许因为村庄作为一个整体
其职能太弱，加之县衙鞭长莫及，中国的地方集市区域起而填补了
地方管理功能的空白，具备了社区的各种特征。明确的界线划定每
个集市区域平均有 １５ ～ ３０ 个村庄，这些村庄不仅定期赶集做买卖，
而且聚在一起进行娱乐、接谈婚嫁并交换外界信息，使集市成了地
方活动的公共场所。在这种 ２０００ ～ ３０００ 户的集市区域中，商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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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从完全的传统经济到原初工业化开始，需要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，同样，
从原初工业化开始到进入工场手工业，也需要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大幅度增长。
英国从完全的传统经济到原初工业化发生，农业劳动生产率仅谷物产量一项，
就提高了 ２７％。由此再到原初工业化进入工场手工业，农业劳动生产率又进一
步增长了 ４８％，从工场手工业到工业革命时期，粮食产量又增长了 ５１％。参见
布罗代尔《１５ 至 １８ 世纪的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，第 １４０ 页，三联书
店，１９９２。日本从原初工业化发生的 １８ 世纪中期到明治维新前后，大米亩产量
只增长了 ２６ ８％，人均拥米量只增长了 ２９ ３％。见速水融、宫本又郎编《日本
经济史 １———经济社会的成立》，第 ４４ 页。



服务的流通相当大，但与其他区域的交往则比较有限”①。②城市
中的居民主要是城居地主、官僚以及一些为他们服务的手工业者、
批发商和零售商人。另有极少数长途贩运商人，但直至明中期以
前，主要从事盐、丝、茶和鸦片等特产品的长途贩运，如晋商、徽
商，此时的资本量极小，未形成大商人资本。③农村和城市之间少
有交换。农村与城市的交流主要是政府征收的田赋和杂课、城居地
主引入城市的地租及商业高利贷资本取自农村的利润和利息的单向
流动。“我国区域市场内的工农业产品交换并不多，因为农村家庭
手工业比较发达，而城市手工业又主要供应城市消费。这种情况，
直到明代前期，没有根本变化”②。④长距离贸易量极小，主要是
盐、茶、铁等特产品及一些供统治阶级和大商人消费的丝绸、鸦片
等，量极小。城市并不具有商品流通的功能，即不是商业城市，而
是军事和政治城市。宋代有一些商业城市出现，但主要集中在沿海
和内河沿岸地区，如广州、泉州、明州、秀州、温州等，还有苏
州、真州、建康、鄂州、沙市等，反映的是封建政权控制下的海运
贸易和内河贸易的发展，而不是农村经济的变动。从上述情况来
看，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虽然比日本要早，也要更加成熟，但商品
经济却并不比日本更发达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历史也并不比日
本短。在日本，各种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，可以说是幕藩封建制
度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。而在中国，商品交换主要集中在农村的墟
市和城市的坊市之内，相互孤立地存在着。宋代城市坊市制毁坏，
但城乡间的交流仍然没有。

直到明中后期，情况才有所变化。变化之一是大商人资本的兴
起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，商人资本的兴替与政府的盐法有直接关
系。因为盐是最大宗的商品，其他种类的商品都是附带经营的。在
唐中期以前，一直实行直接官卖制，因而商人资本无立足之地。唐
中期开始实行就场专卖制，由官府掌握大批发、小批发，零售放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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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人，商人资本开始发展。明前期实行开中法，鼓励商人运输粮食
到边塞换取盐引，给予贩盐专利，商人资本开始发展。到明中叶，
开中法崩坏，继而实行纲法，实行民制、商收、商运、商销的商专
卖制，造就了许多资财至数十百万两的大商人资本。这与日本显然
不同。在日本，盐从来就不是商品流通的核心，由于任何地方都可
以产盐，因而不存在中国这样的“盐政”①。日本的大商人资本是
封建商品流通发达的象征，而中国的大商人资本则是封建商品流通
不发达的象征。

但是，大商人资本除了经营盐以外，还同时经营茶、布、丝绸
等其他商品，虽然其量都极小。从明中后期始，出现了新的现象，
即布和丝绸成了大宗商品。布和丝绸成为大宗商品，实际上标志着
自明中后期开始，中国经济发生了另一个变化。这个变化就是原初
工业化的发生。布和丝绸成为大商人资本的大宗商品而进入长距离
贸易，实际上是以原初工业化的兴起为背景的。

这个自明中后期开始在江苏和浙江出现的原初工业化，不是调
剂余缺性质，而是从一开始就为了出卖的农村手工业生产。棉纺织
业的原初工业化区集中在江苏的松江、嘉定和常熟三地，清代又有
无锡布的出现，另外直隶的栾州、乐亭、元氏、南宫，山东的历
城、齐东、蒲台，河南的孟县、正阳，以及湖南、湖北也都有商品
布进入长距离贸易，但量都不大，主要产区还是长江三角洲的松、
嘉、常三地。丝织业的原初工业化区集中在浙江的杭州、嘉兴、湖
州三府。在这些地区，出现了许多以棉纺织和丝织生产为副业、主
业甚至是专业的农户。他们的产品经过大商人资本的贩运而进入全
国市场。由于大量的耕地和劳动力被投入到棉纺织业和丝织业，这
些地区由余粮地区变为缺粮地区，需要输入大量粮食，于是出现了
原初工业化区向外输出棉纺织品和丝织品，向内输入粮食这样一种
新的商品交换格局。这是一种手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，是工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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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的交换，它反映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①。
但是，中国明清之际的原初工业化以及伴随原初工业化而产生

的长距离贸易及市镇的兴起，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从传统经济向近代
经济的转化已经开始了呢？不是的。因为中国的原初工业化不是以
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，而是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
原初工业化。所谓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原初工业化，意
指这种原初工业化并不是在农民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之后，由农民
消费需求的扩大所带动的原初工业化，而是在农民的收入越来越
低，以致连最低生计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，被迫将商品性手工业生
产作为增加收入、维持生计的手段而产生的原初工业化。以农民的
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原初工业化会导致生产者也产生剩余，使其
在原来能够维持生计的前提下，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；
与此不同，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原初工业化虽然也使生
产者增加收入，但这种收入只能用于弥补其生活的不足，用于维持
其生计。

五

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性质，决定了中国的原初工业
化必然是一种非常微弱的原初工业化。其微弱性首先表现在其生产
规模始终不能突破家庭生产形式。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前，中国棉
纺织业的生产形式一直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家庭生产，基本没有发现
集中作坊和雇工的史料。棉布踹染业是一种集中劳动，并且有 ２０ ～
３０ 人的雇工，有人认为它是“资本主义萌芽”②。但我认为，棉布
踹染业本身是一种需要大量资金和劳动的行业，要么没有这一行
业，要有，就必须进行大规模集中劳动。如染房的主要设备染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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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本段内容重点参考了吴承明的《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》及《论清代前期
我国国内市场》二文，载吴承明《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》。
许涤新、吴承明主编《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１９８５，
第 ４０９ ～ ４１０ 页。



各色染缸专用，大的染房备有染缸八九十只，小染房也需备二三十
只，否则难周转，因此仅染缸一项，就要上千元、几千元的投资。
踹房也一样。因此，踹染业的集中劳动并不能看做是“资本主义萌
芽”，或者说，它徒具“资本主义萌芽”的形式。只有在棉纺织业
这种原本是分散的家庭劳动的行业中出现集中作坊，才是真正的
“资本主义萌芽”，才真正标志着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开
始。丝织业也同样。中国在明中后期特别是清前期，广泛存在着超
越家庭、以一定的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小作坊生产。但是，中国不像
日本那样在农村丝织业中出现集中作坊和雇佣劳动现象，中国丝织
业中的集中作坊和雇佣劳动大都存在于城市丝织业中生产豪华丝绸
的专业机户，如苏州城里的丝织业大约有雇工数千人①，而江南杭
嘉湖一带的农村丝织业由于刚刚兴起，雇工劳动还极少。城市丝织
业之所以会出现集中作坊和雇佣劳动，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生产的都
是供封建统治阶级和达官贵人使用的豪华丝绸，其工艺极为复杂，
一台织机至少需要 ４ ～ ５ 人操作，绝非家庭劳动所能胜任，雇工是
必然的。同棉布踹染业一样，要么不织这样的丝绸，要织，就必须
雇工生产。这不是一种“资本主义萌芽”，而是工艺技术的使然。
城市丝织业中的集中作坊和雇佣劳动在清中期出现“账房”的经营
形式后，由于可以将各道工序分散到农村的农家中进行，终于趋于
衰灭了，原来的集中作坊也随之缩小为小生产，机户也大大减少
了②。结合日本原初工业化中的农村丝织业是在与城市特权丝织业
的对抗中兴起的，它不仅开辟自己的市场，而且侵蚀着西阵的市
场，而中国的丝织业则是在官府丝织工业的衰落后，以官府的领织
和市买为基础的，其市场基础非常薄弱这一点来看，中国丝织业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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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明《神宗实录》中记录了苏州城的一次罢工，称“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，
机户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，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”。见《神宗实录》卷 ３６１。
如苏州城 １０００ 家机户共有织机 １５２４ 台，平均每户只有 １ ５ 台。见彭泽益编
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》第 ２ 卷，第 ４２７ 页。而苏州城在乾隆十年仅官局就有
织机 ６６３ 台，民间至少有 １ 万台织机。见彭泽益《清代前期江南织造研究》，
《历史研究》 １９６３ 年第 ４ 期。



初工业化的微弱性就十分明显了。
中国原初工业化微弱性的第二个表现，是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

中都没有出现商人支配生产的现象，没有形成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
式。在棉纺织业中，有人认为中国在明清之际已经形成包买商制生
产形式。如有人引用褚华所说“明季从六世祖……精于陶猗（商
业）之术。秦晋布商皆主于家，门下客数十人，为之设肆收
买……”称“山西、陕西的包买商也常到上海收布”①。又有人引
用叶梦珠的材料说：“当时（指明代）动辄携带白银数十万两到松
江，牙行视之如王侯的大布商，是属于包买商性质……清人褚华所
著《木棉谱》中自叙其家由明代起家的经过……这里固然只提设肆
收买已经织出的布，但由于收买的数量很大，实际上是包买了很多
织户生产的全部产品。”② 从这些论述看来，他们所说的只是一种
批发商，还不是包买商。按照恩格斯的论述，批发商必须将资本渗
透到生产领域，成为“超过他原来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
者”，才能成为包买商，而上述例子的商人资本显然仍然停留在流
通领域而没有渗透到生产领域，所获得的仍然是商业利润，而不是
剩余价值。另外还有一些“以布易花”或“以纱易花”的现象，
如“小民以纺织所成，或纱或布，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，仍治而纺
织之，明旦复持以易”③；又如“比户勤纺织，妇女染脂夜作，成
纱线及布，侵晨入市，易棉花以归”④。有人认为这就是“包买主
制生产形式”⑤。实际上，“以布（或纱）易棉”不同于“以棉易
布”。以棉易布，是商人以原料换产品，是商人资本渗透到生产领
域的初级形式，其主动方在商人；而以布易棉，是织户为避免在售
布购棉过程中因价格起落遭受损失而采取的方式，是一种原始的物
物交换，其主动方在织户。而在中国的明清时期，只见极少量的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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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
中国人民大学编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》上册，第 ３８ 页。
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》上册，第 ３２３ 页。
朱国桢：《涌憧小品》，乾隆《浙江通志》卷 １０２。
乾隆《平湖县志》卷 １。
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》上册，第 ２４８ 页。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